






龙管〔2021〕73号

关于印发《龙岗开发区道路交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开发区各社区、各部门：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加强龙岗辖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全面提升交通环境和文明城市形象,提高居民对交通管理的获得感、满意度。根据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下发的集中组织开展道路交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结合龙岗实际，特制定此方案，请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2021年11月30日


龙岗开发区道路交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龙岗辖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全面提升交通环境和文明城市形象,提高居民对交通管理的获得感、满意度。根据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下发的集中组织开展道路交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结合龙岗实际，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龙岗开发区成立道路交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龙岗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周文胜任组长，瑶海公安分局党委委员、龙岗开发区党工委委员、龙岗派出所所长张言波、管委会副主任范成清任副组长，成员为：综治办、党政办、城管办、社会事务办、建设办、经贸办、交警中队、市场监督管理所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治办。
二、整治重点
针对当前群众反映的突出交通问题,在对车辆乱停放、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乱象常态整治的基础上，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重点整治非机动车违规安装遮阳篷、农用车辆违禁行驶、低速电动车无牌无证等。
三、整治原则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网格和物业公司作为责任主体。
四、工作措施
(一)非机动车违规安装遮阳篷整治。主要包括:拆除非机动车遮阳蓬;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上道路行驶;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
工作总体分为四个阶段:宣传发动阶段（2021年12月1日至12月5日)，各社区和物业公司要集中开展宣传报导，引导非机动车车主自行拆除遮阳篷。劝拆助拆阶段（2021年12月6日至12月31日),以社区、物业、企事业单位为主要力量，龙岗交警中队积极配合，进社区、进单位、进学校、进商场,劝导帮助车主拆除遮阳篷。强拆严管阶段（2022年1月1日至1月15日)，对路面发现非机动车安装遮阳篷的,一律强制拆除,视情依法查处。验收巩固阶段(2022年1月16日后转入常态管理),验收，巩固严查严管阶段工作成效,形成常态化管理工作经验做法并长期坚持,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反复。
采取的主要措施为:一是强化宣传引导。通过网络、发布公告、发放一封信、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告知非机动车违规安装遮阳篷的危害、整治工作具体举措等,加强正面舆论引导,争取居民理解支持,引导其自觉拆除。尤其是社会事务办和社区要以中小学及幼儿园为重点,加大非机动车不安装遮阳篷、自觉拆除遮阳篷的宣传力度，引导师生家长带头拆、主动拆。二是强化示范引领。自方案下发后，开发区机关、社区、驻区单位、文明单位、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要立即行动，切实发挥示范效应。三是推动劝拆助拆。各社区要落实主体责任,制定方案，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组织发动,尤其要组织单位、物业、业主委员会等各方力量,推动劝拆助拆。要力争通过一个月时间的劝拆助拆，实现非机动车遮阳篷拆除率达到98%以上。可通过适当方式，鼓励车主自拆。四是各社区、物业小区都要设置一个助拆点，配备相应工具，便于群众自拆或助拆。五是加强通行管理。开展“拆遮阳篷、上号牌、戴头盔、保平安”主题宣传活动，积极倡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守护自身安全。六是强化源头监管。严格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等环节监管，从源头上制止违规销售、安装遮阳篷。开展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商户大检查,告知商户不得销售、安装遮阳篷,并在门前粘贴醒目告知单，加强安全提示。
（二）低速电动车无牌无证整治。主要包括:三、四轮低速电动车无牌无证上道路行驶;违规销售低速电动车;低速电动车从事非法营运。
采取的主要措施为:龙岗市场监督管理所加强对低速电动车销售、改装等环节的监管，对我辖区生产、销售、改装低速电动车网点进行全面摸排、监督检查，严厉查处销售不合格低速电动车等违法销售行为;要督促商家在销售时履行告知义务，通过在店内贴告示、签订告知书等方式，向购买人明确指出此类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针对低速电动车群体较多用于接送学生的现象，交警中队要对辖区接送学生的低速电动车进行全面摸排并通报区教育主管部门。引导学生家长选择合法合规安全的交通工具，教育学生不乘坐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及非法营运车辆。
各社区、开发区相关部门及辖区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克服畏难情绪，坚定工作信心，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落实好专项整治各项措施。

联系人: 综治维稳办：赵  月 (电话：18956053784)
龙岗交警中队：许良好 (电话：13856091918)



